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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：39,700,386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

決權數：6,950,597 權），占表決總權數 96.54%，反對權數：54,126 權

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4,126 權），棄權/未投票權數：

1,368,335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,276,255 權），無效權

數：0權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份條文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 
一、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，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

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，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

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之相關事項。 

二、 依金管會 113 年 11 月 0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，基層員

工係指非屬經理人且薪資水準低於一定金額者，前開「一定金額」

由公司衡酌自身營運狀況及產業特性定之，惟不得低於「中小企業

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」定義之基層員工薪資水準。公司

之基層員工範圍應提董事會決議暨定期評估是否需進行調整，並納

入內部控制制度中。 

三、 本公司擬依前述條文定義基層員工為「非屬經理人且薪資水準低於

『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訂定之基層員工薪資水準』之所有員工」。目前

依經濟部 113 年 12 月 31 日公告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訂定之基層員

工薪資水準，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 6萬 3仟元以下。 

四、 「公司章程」修訂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【附件六】。 

決 議：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：39,719,451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

決權數：6,969,662 權），占表決總權數 96.58%，反對權數：40,201 權

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,201 權），棄權/未投票權數：

1,363,195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,363,195 權），無效權

數：0權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
 

六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七、同日上午 09 時 22 分散會 

本股東常會議事錄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，且僅要領載明有異議之股東發言；會議

進行内容、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錄為準。 

 


